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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06 号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 2022 年 1 月 29 日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称，2021

年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0 万元至-2,220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92万元至-832万元，导致 2021年度

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未实际使用借款、对外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对

外担保商业承兑汇票形成的利息支出。你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

告》显示，你公司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9.66万元，截至第三季度末，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 3,636.05万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 

1. 详细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和对应金额，并依据本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之 4.2“营业收入

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逐项说明你公司相关收入是否应当予以扣除及

其判断依据。 

2. 逐笔说明由于公司未实际使用借款、对外开出商业承兑汇票、

对外担保商业承兑汇票形成的利息支出的具体情况，你公司对于涉及

诉讼或仲裁案件的借款、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商业承兑汇票是否

计提利息及相关会计处理，在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应计提未计提利

息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对应事项详情及不计提利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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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公司 2021年 12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2018）川

01民初 5373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进展暨签署支付协议的公告》显示，

你公司与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达成和解并向永登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支付了 700万元，协议项下债务履行完毕。请详细说明你公司

以前年度针对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商业承兑汇票相关事项的具

体会计处理（包括不限于商业承兑汇票的开具、利息计提）及本次签

订支付协议后的具体会计处理、对你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事项从而规避退市风险

警示的情形。 

4. 说明你公司 2021年度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金额及销售占比，

并核查前五名销售客户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你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或安排，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与前述主体之间的相关交易是

否具有商业实质，相关产品的定价依据及价格公允性，是否存在关联

交易非关联化及虚构营业收入或利润的情形。 

5. 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对联营企业苏

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创基金”）的长

期股权投资期末账面价值为 3,715.58 万元，报告期内未对上述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022年 1月 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

收到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清算通知的公告》称，

你公司于 2022年 1月 25日收到力创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

理人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执行事务合伙

人”）寄送的《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清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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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和力创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经力

创基金管理人与各合伙人的电话沟通，力创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决定启动力创基金到期解散、清算程序。请你公司说明 2021

年度是否对力创基金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你公司对该

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会计处理，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

过少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 

6. 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主营业务为啤酒生产与

销售，啤酒业务集中于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

萨啤酒”），拉萨啤酒实现的净利润为你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2020

年审计报告显示，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你公司持

有的拉萨啤酒股权等相关资产处于冻结状态。你公司于 2021 年 9月

3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显

示，2019年 4月，拉萨啤酒和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稞啤酒”）签订了一年期借款协议，约定拉萨啤酒向青稞啤酒提供最

高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2.55亿元，2020年 1月，拉萨啤酒受青稞啤酒

委托支付了 2.55亿元，该借款协议签订时上市公司未收到有关材料，

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

对拉萨啤酒的财务及经营决策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

否实际控制拉萨啤酒，你公司将拉萨啤酒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7. 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 2021年 9月 3日披露的《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显示，截至 2020年末，

公司对应收青稞啤酒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26,435.92万元（包含

利息），计提坏账准备 1,321.80 万元，2021 年你公司已达成代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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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供的矿泉水产品、通过部分销售回款冲抵欠款以陆续收回欠款、

直接催收等还款方式。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其他应收款是否收回，

如否，说明你公司针对上述其他应收款是否足额计提坏账准备，以及

对你公司 2021年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年 2月 11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请你公司年审

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在 2022年 2月 18日前发表明确意见并

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1月 30日 

 

 

 

 


